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收费管理制度

1、 为了规范本所的收费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律师收费管理规定，经合伙人会议讨论决定，特制定本规则。
2、 本所律师收费的项目、标准和方式，遵循合法、公开、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严格依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广东省物价管理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所实行统一财务管理制度，律师服务费由本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如应委托人请求或者其他原因，由承办律师代交费用的，承办律师应当向本所提供经委托人签字并载明交费数额的委托书。

4、 本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时，应当及时向委托人开具合法票据。

5、 本所律师接受委托后，必须与委托人签订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合同中明确载明收费条款。

6、 本所严格按照收费合同或者委托合同中的收费条款约定的收费方式和收费数额(比例)收取律师服务费。不得多收取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服务费。
7、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需要由委托人另行支付的办案费用，需事先告知委托人，具体项目和支付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8、 本所代委托人支付鉴定费、评估费、翻译费、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费用等办案费用的，需凭有效凭证与委托人结算。
9、 对于预收律师异地办案所需的差旅费用时，应当向委托人提供费用概算，经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确认。办案过程中，因情况变化确需调整费用概算时，应当与委托人再行协商，并由双方签字确认后执行。承办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异地办案差旅费用。
10、 承办律师办结委托事项后，应当向律师事务所提交费用使用清单及开支的有效凭证，接受本所的审核。
11、 经审核，认定开支项目、标准不当的，应当核减。被核减的费用由承办律师承担
12、 对确有经济困难或特殊原因的委托人，经主任批准后，可以减收或者缓收律师服务费。承办律师不得自行决定对委托人减收或者缓收律师服务费。
13、 本所通过张贴、印制服务指南等方式，公示律师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接受委托人的监督。

14、 本所律师不得采用不正当的收费方式招揽业务，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名目给委托人回扣或者向中介人支付介绍费。
15、 与委托人因收费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所在地律师协会调解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6、 对违反国家有关收费规定的律师，本所将视情节给予处罚；对于情节严重的，本所将上报司法部门进行处理。
17、 本规则从即日起开始执行。
                                      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
